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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园区客户按揭贷款逾期涉及 

触发阶段性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东湖

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东湖高新”）为园区客户安徽省翁格玛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翁格玛利”）按揭贷款购置合肥东湖高新开发的合肥创新中

心项目 5#楼房产（共计 9套房）提供阶段性担保。合肥东湖高新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订《担保函》、《保证金合同》，合肥

东湖高新为翁格玛利提供阶段性担保，按揭贷款期限为 5 年（2017 年 9 月至 2022

年 9月），按揭贷款利率为 5年期基准利率，并缴存贷款额 5%的保证金人民币 48.4

万元，2017 年 9 月 25 日按揭放款人民币 968 万元，截止目前该笔贷款剩余本金约

人民币 392.16万元。 

    2、合肥东湖高新为翁格玛利上述按揭贷款 968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等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至银行取得抵押物的他项权利证明或证明抵押权设立的

其他文件正本之日解除。 

    3、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合同项下已发生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 377,781.87

元未按期偿还（具体金额以实际归还逾期款项之日交通银行系统计算结果为准）。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涉及按揭贷款逾期金额：已到期未偿

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人民币 37.78 万元，另剩余尚未到期贷款本金约人民币 358.59

万元。 

    一、情况概述 

合肥创新中心项目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东湖高新开发建设的科技园项目，项

目定位为：围绕信息技术产业主题，聚焦智能系统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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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等细分行业企业，打造主题产业链集群。2017年 3月，经合肥创新中心项目所

在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有条件入园审批，翁格玛利购买园区房产以供

旗下科技公司及电子商务公司使用。近期翁格玛利逾期还款，合肥东湖高新对翁格

玛利按揭借款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 

合肥东湖高新于 2017年 9月 25日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金合同》，并出具了《担

保函》，合肥东湖高新为翁格玛利提供阶段性担保，按揭期限为 5 年（2017 年 9 月

至 2022 年 9月），按揭贷款利率为 5年期基准利率，并缴存贷款额 5%的保证金人民

币 48.4 万元，2017 年 9月 25日按揭放款人民币 968万元，目前该笔贷款剩余本金

约人民币 392.16万元。 

1、董事会决议情况：2017年 4月 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17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对公司科技园项目业主按揭

提供阶段性担保，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拟对业主向金

融机构办理按揭业务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阶段性担保期间为按揭放款至相关

他项权证交付银行保管之日，阶段性担保额度不超过 13,000万元。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2017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3）。 

2、股东大会决议情况：2017年 5月 9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2017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 2017年 4月 18日、5月 10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近日，合肥东湖高新收到交通银行《交通银行逾期贷款履约代偿通知书》要求合

肥东湖高新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合同项下已发生贷款本金及利

息共计人民币 377,781.87 元未按期偿还（具体金额以实际归还逾期款项之日交通银

行系统计算结果为准）。 

    二、可能产生的影响 

1、根据《担保函》、《保证金合同》的约定，全资子公司合肥东湖高新为翁格玛

利提供了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同时缴存了保证金人民币 48.4万元。翁格玛利一旦

逾期还款，交通银行有权对合肥东湖高新在交通银行的保证金账户进行划扣，划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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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合肥东湖高新须及时补齐保证金，同时合肥东湖高新对翁格玛利在《固定资产贷

款合同》项下对银行所负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及罚息等）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 

2、近日，合肥东湖高新收到交通银行《交通银行逾期贷款履约代偿通知书》要

求合肥东湖高新承担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日，合肥东湖高新在交通银行的保证金

账户尚未被划扣。根据担保函约定，在翁格玛利连续三次不履行还款义务时，交通

银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启动追偿程序，由合肥东湖高新履行担保义务。届时，

合肥东湖高新在交通银行的保证金账户及其他账户也可能被交通银行直接划扣，合

肥东湖高新将面临保证金被划扣及代为偿还剩余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及罚息

等）的风险。 

3、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在翁格玛利贷

款逾期导致交通银行要求合肥东湖高新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下，合肥东湖高新书面

通知翁格玛利要求其偿还已代为清偿的款项，若翁格玛利没有在 10 日内偿还，则合

肥东湖高新产生约定解除权，有权按照约定解除原买卖合同。 

三、后期安排 

1、鉴于合肥东湖高新对上述按揭贷款的阶段性担保责任尚未终止，合肥东湖高

新正积极与被担保方翁格玛利沟通，尽快解决借款逾期。 

2、合肥东湖高新与被担保方翁格玛利及交通银行协商沟通，争取尽快妥善处理

该笔按揭贷款逾期涉及阶段性担保事项。 

3、合肥东湖高新已向翁格玛利发出《关于督促偿还按揭贷款的催告函》，公司

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并适时采取法律途径维护利益，若有相关进展，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